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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现象本质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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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心理意识不是实体存在而是一种主观精神现象, 故有其特定的本质。但由于反映、意向性、自由和理性等心

性均不为全部心理现象所具有,故它们都不具备 /心理本质0的特征;而 /知0则是一切心理现象都具有的、性命攸关的基本性

质, 所以,精神心理现象的本质当是 /知0 (觉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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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精神、意识是同类概念, 均指人 (及动物 )的内心

主观生活, 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绪、意志以及气

质和性格等的总称, 哲学上多称 /精神0或 /意识0,心理学上

则主要用 /心理0名之。由于精神心理意识是大量繁杂多变

的主观现象的概称,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其本质为

何? 这是历代哲学和心理学所致力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但因历史久远、学派众多,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 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这势必影响哲学和心理学的深

入发展, 已导致诸如精神与物质、心理与身体之关系等重大

问题长期争论不休、难以解决。本文试结合现代观点和科学

知识对心理现象之本质作一新的探讨, 以促进此问题的解

决。

要探讨精神心理意识的本质,首先应该确定它是什么样

的存在, 即是实体还是现象性存在? 长期以来, 唯心论和二

元论哲学主张精神实体说, 认为人的心灵是一种长存不灭的

精神实体, 谓之灵魂,即认为人 (及动物 )内心中有一个不死

的灵魂, 为其生命的主体。这一观点影响广泛, 以至许多常

人皆持此见。然而唯物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则坚决反对精

神实体说, 认为人的心理意识只是一种主观现象, 人并无长

存不死的灵魂实体存在, 心理意识现象与身体生命共存亡。

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已经得到科学知识的有力支持。现代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支持着唯物主义阵营发展壮大,唯心论

和二元论则逐渐失去地盘。虽然如此,社会上却经常传出一

些似能支持有灵魂或鬼神存在的奇异事件,有的还可查证而

并非谣言。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 现在有一门新

学科 /心灵学0对此作出了一种解释: 心灵学 (也称超心理

学 )是一专门研究人体超常现象的新学科, 近百年来心灵学

者对于灵魂附体、灵魂现身、前生记忆 (灵魂转世 )和脱体经

验 (灵魂出壳 )等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收集和研究, 并用

各种包括现代科学仪器在内的方法对 /灵魂0进行了多方面

的检测,但均未发现任何关于有灵魂存在的证据, 于是他们

提出 /超 -超感官知觉假说0, 认为各种 /灵魂现象 0实际都

是由人的某种超常感知能力对一些特殊信息的超常感知所

造成的。现代的宇宙全息论研究也认为, 世上一切发生过的

事件或活动的信息都已编织在宇宙全息信息网络中, 不会消

失的,但这些以往的信息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接受到。这

样,上述奇异事件也就可以从信息的 /超常感知0角度来寻

求科学机制的理解了,虽然这种解释方式尚有待科学发展来

证实和完善,但其方向应是正确的, 因为已有许多遥视和传

心术实验表明人对遥远信息的超常感知现象确实存在。但

是,上述情况并不必然证明确有灵魂存在的观点, 从而它也

就不能构成对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真正反例。唯物主义无

神论已经过了大量科学和理论的反复论证, 是可持信的; 同

时,物质世界是因果闭合的, 灵魂也无处容身。所以, 人并无

不死的灵魂实体,其心理意识只能是一种精神现象; 现象必

有其本质,下面我们来探讨和论证心理现象的本质。历史

上,一些哲学家曾把思想、理性、自由等定为心灵的本质, 但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类还有尚未具备思想能力和理性

的心理 (幼儿和某些病人 )以及丧失了自由控制力的心理

(精神分裂症患者等 )存在, 不能以偏概全作结论。与之相

对,唯物主义哲学和心理学则主张心理意识的本质乃是 /客

观实在 (在脑中 )的反映0, 而现代西方哲学中又有相当一部

分人主张心理意识的本质特征为 /意向性0。由于这两种观

点的影响较大,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这两者的正确与否。

一  关于 /反映0为心理意识之本质的传统观点分析

我们先来分析唯物主义把 /反映0 (客观实在的反映 )定

为心理意识之本质的传统观点。这乃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和



心理学教科书上所申述的一贯观点,在我国学术界有着权威

性地位, 所以对此我们应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对待。我们知

道, 唯物主义视心理意识之本质为 /客观实在的反映0的观

点乃是反映论的结论。根据唯物反映论, 物质是第一性实

在, 心理意识现象没有实体性, 它只是客观实在的主观映象。

具体言之, 心理意识现象是由物质普遍存在的反应 ) 反映特

性长期发展的产物; 并且,一切心理意识现象,从感觉到思维

以及情绪、意志、错觉、幻觉等都是客观事物的直接或间接的

反映, 没有不是反映而产生的心理现象, 或者说,没有反映就

没有心理或意识。因而在传统的唯物反映论看来,心理或意

识的本质必定是 (客观实在的 )反映。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观点呢? 显然,如果一切精神心

理现象真的都是由反映而产生的话,那么说它的本质是反映

是可以的。不过, 我们发现,事实并非真的如此, 而确实存在

着一些非反映性的心理现象。第一种非反映性心理现象是

/全黑觉0, 即我们在夜间和紧掩双眼时觉知到的那种全黑

的状态。为什么说这种全黑觉是一种非反映性心理现象呢?

理由有三: 首先,全黑觉不是一种无意识、无觉知的状态, 因

为人在出生之前没有全黑觉 (无生命时不是处于全黑觉之

中而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昏迷和无梦熟睡时也没有黑觉,而

只有当大脑处于清醒状态并完全无光线入目时,我们才觉知

到全黑觉。所以, 全黑觉乃是一种有意识的心理状态,也即

一种合格的心理现象。因而第二,全黑觉与我们在白天或光

亮中所看到的物体的 /黑色0是不同的。物体的黑色是通过

认识 ) 反映机制而产生的颜色映象,但它实际上乃是一种亮

度相对微弱的视觉状态, 由与周围光线的强弱对比或反差而

形成的一种相对的、不完全的黑色 (当无其他颜色或亮度对

比时, 此 /黑色 0就成了一种灰白状态 )。相反, 我们这里所

说的全黑觉则是在完全无光亮条件下 (夜间、紧掩双眼或失

去视力时 )才出现的一种绝对的、完全的黑色状态,故它不是

通过反映机制产生的, 不能是任何外物 (包括黑色外物 )的

映象, 也即在外界事物中没有这种全黑觉的原型。那么第

三, 全黑觉是不是对 /黑夜0的反映或 /黑夜状态0的映象呢?

同样也不是。因为所谓 /黑夜0是指一切都隐消了的漆黑一

团的状态, 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状态;客观世界上并无

真正的黑夜, 在夜间, 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和白天一样地存在

着, 并未隐消, 雷达和红外摄像机仍然可 /看见 0它们在那

儿, 只是人脑未能对它们产生反映而已。对于盲人和掩目者

来说, 白天也是 /黑夜0。因此, 我们在夜间不是 /看见了 0

(反映到 )一团漆黑, 而是什么也没有看见, 什么也没有反

映。 /一团漆黑0的感觉则正是这种 /什么也没有反映0情况

下的主观心理状态, 也即无光线入目时的全黑觉。所以, /黑

夜状态0也不是全黑觉的客观原型, 全黑觉也不是人脑对夜

间事物的反映或映象 ,而一种 /无反映0的主观状态。总之,

全黑觉既不是一种无意识状态 ,也不是黑色物体和夜间状态

的映象, 即它不是一种所见状态, 而是一种未见态、未反映时

的有意识心理状态。从而, 全黑觉是一种典型的非反映性心

理现象。我们不应该把 /未反映0也视为一种 /反映0。同样

道理, 寂静觉也是一种非反映性心理现象,它是在没有任何

声波传入耳朵时的一种主观听觉状态 (一种微弱的吱, ,

之声,人在寂静时能觉知到 )。

另一种非反映性心理现象是简单幻觉。幻觉有多种形

式,精神病人的一些内容生动的幻视与幻听, 例如看见一个

空中飞人,或听见某种说话声等,虽不是真实的见闻 (无客观

对应物 ), 但这可以认为是以前之视听映象的变态再现, 或称

之为 /扭曲反映 0, 它们可以纳入反映范畴。然而还有一类

简单的幻觉则是不能归入反映范畴的。例如耳鸣 (或脑

鸣 ), 这是常人也有时产生的幻觉, 即什么时候突然 /听见0

一个持续的 /嗡, , 0之音,这声音是一种 /纯音 0, 故不能认

为它是原先听见的某些声音的变态组合, 也不是过去某种声

音的直接重现,因为以前并未听见过这种声音。因而, 这种

耳鸣幻觉就完全是由大脑神经活动 /自发0产生出来的一种

听觉现象,客观世界上没有它的原型, 故不能称它为映象。

这类幻觉还有视觉上的例子, 即人有时候会突然 /看见0许

多光点飞扬的现象, 这既不是外界刺激引起的, 也不是过去

所见的再现,从而也不能称为映象。其实, 简单幻觉的例子

是很多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类经验。根据心理学知

识,虽然一般的感知内容从来源上讲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

但从神经机制上讲,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大脑神经活动直接

产生的,只要感觉皮层上发生了一定形式和强度的神经电活

动,就可以产生某种心象, 而不论这种神经电活动是如何发

生的。大脑神经活动既可以由外界刺激来引起 (而产生反映

外物的神经活动形式 ) ,也可以由脑自发产生 (此时的神经

活动形式不一定反映外物 )。脑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组织系

统,具有自发活动的能量 ,神经电生理学告诉我们, 大脑中存

在着大量的自发神经电活动。人们平时的思维、想象、做梦

等心理过程,实际多是由脑的自组织活动所产生的, 并没有

相应的直接外界刺激来引起它们, 只是因为这些心理过程的

基本内容是以往的感觉和知觉的记忆形式 (即这类复杂的

自组织活动是在过去神经活动记忆回路的基础上进行的 ),

故将其归入反映畴。全黑觉、寂静觉和耳鸣等简单幻觉也是

由大脑神经的自发性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现象, 由于它们没有

相应的客观原型 (也不是以往的记忆内容的组合 ), 所以就

不能认为它们是反映的结果。

另一方面,除了存在上述几种非反映性心理现象之外,

在反映性心理现象中也还包含着一些非反映性成分。第一

种非反映性成分或因素是情绪。虽然有些论者主张情绪是

脑对主客体需求关系的反映,但进一步的许多研究表明这种

观点并不周全,因为情绪的好坏与人的需要之间并无严格的

对应关系。例如,病人服药是十分需要的, 可是服苦药会引

起不好的情绪 (特别是儿童 );吸毒会有害于身体,可是吸毒

却能引起很大的快乐 (好情绪 )。从理论上讲, 情绪不是独

立的心理现象, 而是心理 (精神生命 )中觉知内容的主观评

价,属于主观对待活动而非反映活动, 一些基本情绪完全是

与生俱来的 /先验评价0引起的, 产生复杂情绪的 /经验评

价0 (认知评价 )也是以 /先验评价0为基础的 , /先验评价0

的标准或根据是心理精神内在的自性 (即只以感觉本身的

性质评好坏,而不管感觉所由的事物对身体的利害, 例如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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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是好的感觉, 而不管此甜味是补品还是毒品产生的;苦味

是坏感觉, 也不论它由何物产生 )。至于人类 (以及现存动

物 )的情绪与机体的需要大体相符 (而不是严格相符 )的关

系, 则是由进化过程中 /自然选择0作用漫长选择的结果, 如

果某物种的情绪活动与其机体需要不相符就不利于 /生存

竞争0而会被淘汰。故此在 /生存竞争0中能得以保存下来

的物种 (包括人类 )就是其情绪活动能够与其机体需要恰好

大体相符的物种。人类至今还存在着一些情绪与需要不相

符合的方面, 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原本并无必然的统一性之缘

故。在心理活动二分法体系中 ,情绪被明确定义为区别于认

识 ) 反映活动的主观对待活动 ;但不管心理学家们如何分类

心理活动范畴, 情绪总是有别于执行反映功能的认识活动

的。

再一种心理现象中的非反映性因素乃是深层自我, 即存

在于一切不断变化的心理现象中的不变之 /我0。因为一切

感觉、注意、思维、情绪和意志中都打上了 /我0的印记, 有个

/我0贯穿于一切心理现象之中, 是我痛、我痒、我思、我欲、

我乐, ,换言之, 心理现象是有知的, 而 /知 0必定是 /我

知0,不能离我或无我而知, 即不能无主体而知, 此 /知0的主

体即是 /我0。但此 /我0是与生俱来的先验因素, 并不是由

反映机制产生的, 因而也有 /先验自我 0的名分, 它是心理构

成的重要因素。

另外, 还有一些多有争议的非反映性心理成分, 即构成

各种主观映象的质素 ,例如颜色, 它虽然是视象的成分, 但它

与相应的外界光波 (电磁波 )是殊然相异的东西, 用反映机

制说明不了颜色的成因, 它应是构成视象的主观因素,视象

的形状才是外物形状的反映。因此,洛克称颜色和声音等是

非反映外物的 /第二性的质0。

综上所述, 心理现象中, 除了由反映活动产生的主观映

象之外, 还有一些非反映性现象, 并且在主观映象中还包含

着多种非反映性成分或因素 (这样它们才是 /主观0映象而

非镜象 )。因此, 把 /反映0作为心理意识的本质是不确切

的, 它不能代表非反映性心理现象的本质。进而, 把心理的

本质定为 /反映0还不仅仅是不确切的问题, 更主要是这种

规定深深掩盖了心理精神之性命攸关的品质 ) ) ) /知0, 因

为 /反映0概念丝毫也没有包含 /知0的意思。有的教科书上

也写到: 无生命物质的反应形式与人类心理 (意识 )的反映

形式是有 /本质区别0的。在我们看来, 这种 /本质区别0乃

在于前者是无觉知的反映,人的心理则是有知的反映。因而

从逻辑上讲, 心理现象的本质应该正是这种 /本质区别0所

是, 即 /知0。也正是 /知 0才使得心理意识的反映与一般物

质的 /反应0有了 /本质区别0。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还表明, 人在睡眠或昏迷状态中, 外

界的声音刺激和皮肤刺激也能够在大脑皮层上造成与觉醒

时一样的反映印迹, 可是这时人并无心理感觉产生。这说

明, 脑的感知活动决不只是起摄像胶片或镜子式的反映作

用, 外界刺激要引起心理感觉还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这就是

大脑必须处于觉醒状态;觉醒状态已经是一种有觉知 (有意

识 )的心理精神状态了。这就有力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

系:心理意识的存在是脑的反映活动成为感知或认识活动的

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也就是一种前反映 (或非反映 )性

的心理状态,例如人刚苏醒之际的全黑觉状态正是这种前反

映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感知反映活动。心理中的

主观映象决不只是一虚幻的镜式影象, 大脑也不是一个直接

映现外物的镜子。人的感知 ) 反映活动的主观映象是由有

内容、有性质的心理现象转换出来的非神经印迹的心象: 其

内容是颜色、声音、气味等成分,其性质则是 /知0与 /我0等。

那些非反映性心理现象乃是大脑的自发性神经电活动产生。

于是,大脑有反映 (印迹 )而无 /知 0 (觉醒 )时没有心理映象

产生,但有 /知0而无反映时却有心理现象 (寂黑之觉等 )存

在。所以,用 /反映0作为心理的本质并不能真正表征心理

的本质, /知0 (觉知 )才是一切心理现象共有的本质特性。

再说, /反映0乃是各种物质形态和心理活动所共有的性质;

而 /知0则是心理现象特有的性质, 并且还是心理反映与物

质反映的 /本质区别0所在。从这一 /共有0与 /特有0的逻辑

关系也能看出, /反映0并不是心理现象特有的性质, 故不能

是其本质;若以 /反映0为心理的本质, 则一切有反映功能的

物质东西也将为心理了。总之, /反映 0只是心理活动的重

要功能或特性,但不能是全部心理现象的本质。

二  关于 /意向性0为心理本质的现代观点分析

现在我们来分析关于 /意向性0为心理现象之本质的观

点,这种观点在当今学术界似已得到相当一部分论者的赞

同,具有较大的影响。从源头上看, /意向性0概念是在 19

世纪由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布伦塔诺首先提出的, 他从中

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引入了 intention(意向 )一词发展出 inten-

tiona lity) ) ) /意向性 0这一术语和概念,认为 /我们可以这样

来规定心理现象,即把它说为是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

对象的现象0 [ 1]。此 /意向性 0也就是一种 /指向对象0的特

性,并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指向物理现象的。进而, 布伦

塔诺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 (区别于物理现象 )的决定因素

和根本特征,并主张应从意向性入手来研究精神心理现象的

本质与构成等问题。显然, 在布伦塔诺看来, 心理现象的本

质就是意向性了。

布伦塔诺的著名学生胡塞尔继承并改造了布伦塔诺的

意向性学说。由于布伦塔诺所说的心理现象乃是指各种纯

粹的心理行为或活动 (如感觉、想象、和判断等活动 ), 物理

现象则是指 (感觉到的 )颜色、声音、气味等东西。胡塞尔则

把颜色、声音、气味等恢复为心理的感觉内容, 并认为感觉内

容就是感觉而不存在纯粹的感觉行为 (和想象行为等 )。但

他继续沿用 /指向对象0的意向性概念,不过其意向对象 (心

理现象所指向的对象 )则是外部客观事物 (如树木、房屋、牛

马等 )而不是单纯的色、声、味。胡塞尔的这一改造过的意向

性概念为后人所传承,当今学术界所用的意向性概念大都是

胡塞尔式的, 即 (心理现象 )指向或关涉着外部客观事物。

同时,许多论者也把这种 /意向性0看成是心理意识的本质。

/意向性0能够成为心理现象的本质吗? 当初布伦塔诺

之所以规定意向性为心理现象的本质, 是因为他把心理现象

仅限于纯粹的心理行为而把色、声、味等心理内容当成了物

20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理现象。鉴于心理行为和色、声、味等都是有知的存在, 但只

心理行为有指向功能, 故他把意向性定为心理 (行为 )的本

质从逻辑上讲是可以的。然而实际上,正如胡塞尔所言, 纯

粹的感觉行为是不存在的, 感觉内容 (色、声、味等 )就是感

觉, 因而布伦塔诺所说的 /心理现象0是不正确的 (至少是不

全面的 ),故他所定的心理现象之本质也当有错。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把 /意向性 0定为心理现象的本质

至少有下述三点不当: 第一, 胡塞尔的研究指出, 意向性是

/某些心理状态和事件的特征, 它是从心理状态和事件 (在

以下这些词的特殊含义上 )指向、关于、涉及或表现某些其他

客体和事态的特征0 [ 2]。这就是说, 不是一切心理现象都具

有意向性的, 他认为无聊感、烦闷感和兴高采烈等等心理现

象就不具有意向性。故而, 意向性就不能是全部心理现象的

本质了。第二, 有实验资料表明, 意向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心

理特性, 它乃后天习得的心理功能。因为医学心理学实验已

发现, 先天白内障患者经医治复明后, 他们最初所看到的情

景乃是许多无意义的色块挤满眼帘 (即这时的视觉仅是单

纯的各种颜色而并不指向任何外物和事件 ), 必须经过数周

以至数月的行动摸索后, 这些色块才逐渐被视为各种在空间

中运动的外部事物 (即获得了意向性 )。这表明, (至少一部

分 )心理的意向性是经过人们的后天行动 (实际是感知与动

作的协调活动 )而逐渐获得的 ,并非人生来就具有了此意向

性。因此, 我们不能把这种后天习得的心理特性作为全部心

理现象的本质。第三, 心理的意向性不是最基本的心理性

质, 它必须以 /知0为前提。首先, 只当人有了觉知 (或觉醒

状态 )才可能有意向性,当失去知觉时 (休眠与昏迷时 )就并

无意向性可言了。换言之, 心理有知时并不一定有意向性,

但无觉知时必定没有意向性。可见, /知 0是比意向性更基

本的心性。其次, 意向性本身也是有知的 ,因为当心理指向

了某种外部事物时, 这种对外物的 /意指0也是能意识到 (知

晓到 )的,因为我们对当下感知的外物 (意向对象 )也是有意

识的。总之, 若无觉知,就决无任何意向性可言了 ,意向性要

以 /知0为条件, 在觉知的基础上形成意向性。相比之下,

/知0比意向性就更具备 /本质0的资格了。

根据以上三点分析,意向性在心理中是部分的、后天习

得的、非基本的特性, 故而不具备成为心理本质的资格。此

外还有一些别的心理本质观 , 如良知、智慧、意志或目的的

努力、抽象和语言能力、整体性等,但这些观点也都有以偏概

全之弊, 限于篇幅, 这里不再一一分析了, 下面只对 /自由 0

的观点例示一下, 因为它在历史上曾有相当的影响。

三  关于 /自由0为精神本质的历史观点分析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把 /自由 0定为精神之本质的观

点。纵览哲学史, 多数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把精神视为自由

的存在。古希腊哲学家就提出了自由意志的概念,笛卡尔把

精神是自由的存在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费希特的知识学则

以精神的绝对自由为前提, 詹姆士、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也

都是主张精神自由的。因此, 黑格尔主张 /精神的本质是自

由0的观点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看

法。虽然现代心脑科学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自由意志0并不

真正存在,一切心理意志活动都要受到神经系统和客观环境

的制约,但这些证据对于唯心论者来说则是不起作用的, 因

为他们是把精神视为独立存在的本原实体, 根本不受物质东

西的客观制约的。所以, 唯心主义的 /精神 0必定是 /自由

的0存在。然而, 即便如此, 精神 (心理 )的本质也不是 /自

由0。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 /自由0, 就是可随意选择 (古代

定义 )、或是 /爱善0 (奥古斯丁语 )、或是 /自己决定自己 0、

或是 /对必然的认识 0, 但这些意义的 /自由0, 可以看到, 都

是以 /知0为前提的,若是没有知觉, 也就无所谓随意选择和

爱善,更谈不上 /自己决定自己 0和 /认识必然 0了。可见,

/自由0并不是最基本的心理品质, /知0则比 /自由0有更基

本的意义,它乃心理或精神的存在方式和性命攸关的性质,

有 /知0则有精神在, /知0一丧失,精神生命也就中止了。故

而在 /知0面前, /自由0就要退居其次而不能获得心理 (精

神 )本质的资格。第二, 只要人的感觉还存在 (即有觉知 ),

他若失去了心理控制 (即失去了自由, 如精神分裂症和癫痫

病发作期间 ), 却不能认为此人也失去了心理精神生命; 反

之,若某东西处于自由状态 (即洛克和詹姆士所说的自

由 ) ) ) 处于两可状态 )而无觉知, 如机器人,则一定是没有心

理精神生命的。这表明, 有无自由, 并不是有无心理或精神

的根据,自由也不是一切心理精神现象的共性。因此, 即便

就唯心主义定义的 /精神0而言, 精神 (心理 )的本质也只能

是 /知0,而不是自由; 因为,有了觉知也就有了精神生命,一

切心理意识现象都得以 /觉知到0为基本条件。有关研究表

明, /知0的概念有着极其深微的含义 [ 3] ,它乃是世界上最深

奥的概念之一而能充分表征心理精神的奥妙与神奇。但是,

历史上向来以注重精神意识著称的唯心主义者们, 大都只是

从 /自由0这点上来论证和发挥精神和人的本质与意义, 虽

然这在克服机械唯物论的弱点、调动人的主体能动性方面曾

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却严重忽视了 /知0的意义这一精

神的更重要方面, 致使精神 (心理 )的本质长期得不到正确

的把握,阻抑着心理意识研究的深入发展。

四  心理本质的新观点: /知0

何为 /本质0? /本质0是事物的根本性质, 也是一类事

物或现象所共有的、决定其为该事物或该现象的根本属性或

基本性质,因而, 所谓 /心理现象的本质 0也就是一切心理现

象所共有的、决定其为心理现象的根本性质。那么这种 /本

质0是什么呢? 考察上面所述的各种 /本质0, 它们都并不完

全符合成为 /心理现象的本质0的要求, 均存在着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或欠缺。于是, 我们需要重新探索, 并为此进行了

长期的研究,终于发现 /知0这种心性完全符合成为 /心理现

象的本质0的要求 (这在以上分析中实际已有所述及 ): 首

先, /知0是从感觉到思维到意志等一切心理现象所共有的

心性,因为精神心理现象的突出特征就是 /它存在的同时知

道着自己的存在0, /知0乃心理现象或精神意识的存在方

式,它是 /在中有知0、/以知为在0、/知即在 0的。不会有无

/知0的心理现象存在 (所谓 /无意识0心理,乃是指处于注意

边缘的微弱觉知状态的心理现象, 而不是完全无知觉的神经

生理过程 )。第二, 凡是有 /知0的东西必定是 (有 )心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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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意识 )的东西,说某东西有觉知性而又不是或没有心理

(意识 )则是悖理的, 因为人们公认 /知0或觉知是精神、心理

品性。第三, 凡没有觉知、不知道自身之在的东西 ,必定不是

心理或精神的东西, 把毫无觉知之物视为精神心理的东西同

样是悖理的, 我们举不出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所谓 /精神产

品0,如书籍和音像制品等,我们绝不是指其物质形体, 而是

指其中所记录和能复现的思想、声音和图像; 它们曾是有知

的存在, 并当重新被人复现时又是有知的东西。

根据以上三点, 即 /知0是一切心理现象的共性, 凡有

/知0 (或觉知 )者必定是 (或有 )心理, 凡无觉知者则必定不

是 (或没有 )心理, 因而 /知0 (或觉知 )当然就是心理的本质

了; 它乃一切心理现象成其为心理现象的基本根据, 有之则

是, 无之则否。事实上, 人们也是根据某东西是否有觉知而

判定它是否是或有心理 (或意识 )的。如在医学上, 如果病

人一旦丧失 (并长时不能恢复 )知觉 (觉知 ), 就判定其心理

(精神 )生命停止了; 长期昏迷无知觉的生命体也被称为植

物人。所以, /知0乃是心理之为心理的性命攸关的品质, 其

他一切心理特性与 /知0相比, 其重要性都将退居二位, 即便

是情绪与意志,也是由 /知0而起的 (有知而才有情和意, 而

不是反之 ),它们伴随觉知而表现, 是 /知0的效应;同时 /知 0

也不就是形态繁多的心理现象本身,它只是各种心理现象皆

具的一种心性: /知0或觉知理当就是心理 (精神、意识 )的本

质了。另外, 我们通过 /心我关系0的研究也达至了 /心0之

本质为 /知0结论。总之, /知0具备作为心理本质的一切条

件, 它是精神心理现象性命攸关的品质, 有之则是, 无之则

否。所以, /知0 (或觉知 )才能是真正的精神心理现象之本

质。

可是却有这样一个问题:据上所述, /知 0作为精神心理

现象之本质的理由是如此充分而明显,然而古今学术界却很

少有人这样主张过, 总是以其他什么次等的心性来充当心理

意识之本质,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 这里的因由乃在

于 /知0是一最基本的心性, 人们整天时刻生活在有知的心

理世界之中,以至于对这种遍在的 /知0熟视无睹了, 就象海

德格尔所说的人们对于 /存在 0这个基本概念已熟视无睹了

一样。这正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0之理。

人们太熟悉 /知0了, 故对之漫不经心, 近乎淡忘, 完全想不

到要去领悟其之重要与真谛。所以, 据调查, 人们很少说得

清 /知0的意义与机制 (虽有少量的相关论述但也多为不

当 ), 并常将它与其他相关概念相混淆。这样 ,出于对 /知0

的熟视无睹,也就难以想到用它来作心理现象的本质了。实

际上 /知0是一个非常深奥的概念,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

论述,有兴趣者可参见5论 /知、明、我0三位一体6一文 [3]。

另一方面,鉴于 /知0是精神心理现象的本质, 我们应该改变

对其熟视无睹的状态,开展对 /知0的领悟和研究, 并以 /知0

为本质特性来看待相关的问题。例如, 如果能在心身问题的

研究中考虑到 /知0的本质意义的话,就不会提倡取消心理、

否认主观感受性或将心理等同于大脑神经生理活动的观点

了。因为人有觉知这一心性是不可否认的 ) ) ) 我们时刻都

处在觉知的状态与活动之中;但大脑神经的生理构造与活动

则是完全无觉知的东西 (我们也从未觉知到神经活动 ), 有

知的心理是不能与它相同一的。把握了真正的本质, 将会促

进精神心理意识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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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heory of Essence ofM ental Phenom ena

WEI Zh i

(The China Academy of S ocial Sciences, B 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 t:  M ind or consciousness is not a substance. it is a subjectivem enta l phenom ena, and has its spec ia l essence. But due

to the reflection, intentionality and freedom etc. all these properties never be long s to tota lm enta l phenom ena, and-know ing. is a basic

property o f v ital im portance for a llm enta l phenom ena, therefo re, the essence o fm enta l phenom ena shoud be-know ing. ( aw 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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